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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
陕市监发〔2024〕302 号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开展老旧电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

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，省特检院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

旧换新工作部署，进一步向纵深推进电梯安全筑底三年行动，切

实保障我省在用电梯安全稳定运行。即日起，在全省范围内开展

老旧电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全面摸清老旧电梯底数

各市级监管部门要联合本地综合检验机构、96333 电梯应急

指挥中心和相关单位，对辖区内从首次办理使用登记之日起运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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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年以上的电梯（以下称老旧电梯）开展地毯式摸排，确保无遗

漏。6 月底前，建立老旧电梯基本情况台账，对辖区老旧电梯的

使用、维保、检验、检测等情况做到底数清、情况明，于 6 月 30

日前将各区县老旧电梯数量及分布情况统计汇总后，报省局特设

局。

二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老旧电梯使用单位认真落实使用安

全主体责任，按照有关规定加强电梯日常使用管理和隐患排查，

及时发现所管理使用电梯存在的安全隐患。各维保单位、检验检

测机构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开展电梯的维保、检验检测工作，

对发现的不符合项目要及时书面告知使用单位，并提出整改意见。

各级监察部门要加大对人员密集场所在用老旧电梯的监督检查力

度，及时发现安全隐患并督促使用单位按要求整改。

三、开展电梯安全评估

针对排查中发现安全隐患较多、运行故障率高、群众更新意

愿强烈的老旧电梯，使用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电梯监督检验或者型

式试验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（以下称安全评估机构）对电梯进行

安全评估。电梯安全评估机构应严格按照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

规范》（GB/T 7588）和《在用电梯安全评估规范》（GB/T 42615-2023）

等安全技术规范要求，出具真实、准确的评估报告，并提出切实

有效的整改意见。

四、加强安全隐患整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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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在安全排查、安全评估等过程中发现的安全风险隐患，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电梯使用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，严格

按照技术部门的意见建议和安全技术规范，采取针对性整改措施

并开展隐患整治，及时消除安全隐患。电梯使用单位应在整治工

作完成后及时将整治情况报辖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。

五、推动老旧电梯更新改造

电梯使用单位要及时将老旧电梯的安全评估报告结论及隐患

整治方案向电梯所有权人公示或告知。并依据《陕西省电梯安全

监督管理办法》等要求，根据电梯评估的结果，对安全风险高的

老旧电梯，做好大修改造、报废更新等工作，切实提高电梯安全

水平。鼓励使用物联网智能技术对电梯进行使用管理。

六、加大老旧电梯安全监管力度

各级特种设备安全监管部门要把老旧电梯作为监管重点，认

真落实老旧电梯定期检验跟检制度，了解辖区老旧电梯安全管理

基本状况。加强与住建部门协同配合，强化住宅小区物业单位作

为电梯使用单位的监督管理，压实使用单位主体责任，提升住宅

小区电梯安全管理水平。加大对电梯维保单位、检验检测机构的

监管力度，督促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开展电梯的维护

保养和检验、检测，坚决杜绝维保、检验、检测走过场等行为，

防止电梯“带病运行”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，加大执法力度，督促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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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单位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自觉纠正当前电梯使用

管理不到位、维护保养不规范等问题。要督促电梯使用单位、维

保单位、制造单位、检验检测机构充分认识老旧电梯长期运行的

潜在风险，高度重视老旧电梯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统一思想

和行动，及时排查、发现、消除老旧电梯存在的安全隐患，切实

保障人民群众乘梯安全。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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